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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律职业肩负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法治秩序的重要使命。然而，在现实执业过程中，法律从业者

面临着诸多伦理困境。这些困境不仅影响着法律职业的公信力，也对法治建设产生了一定的阻碍。本文

深入剖析法律职业伦理困境的具体表现，探寻其产生的根源，并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解决路径，旨在

促进法律职业的健康发展，推动法治社会的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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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gal profession bears the significant mission of maintaining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safeguarding the rule of law. However, in the actual practice of law, legal practitioners encounter 
numerous ethical dilemmas. These dilemmas not only affect the credibility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but also pose certain obstacl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of ethical dilemmas in the legal profession, explores their root causes, and 
proposes a series of practical solutions, aiming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a society ruled b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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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法律职业作为法治架构的关键要素，囊括了法官、检察官及律师等多种角色，他们在各自的职责领

域内，严格依照法律条款执行职务。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行业自治让现代法律人开展法律活动具有相当大

的自主性或自治性，由法律职业成员组成的行业组织肩负着自我管理的职责，能够对职业成员进行同行

评价、自主管理和约束，法律职业伦理也是在这种行业自治发展和自我管理的过程中维护和促进了法律

职业者的价值凝聚和思维习惯、行为方式的不断趋同[1]。法律职业伦理构成了法律从业者在其专业活动

中必须坚守的道德标杆与行为规范，旨在保障法律实践活动的公正无私、合法合规及理性合理。随着社

会环境的日益复杂多变，法律职业领域在实践中不断面临各式各样的伦理挑战。如何妥善应对这些伦理

困境，已成为推动法律职业进步和完善法治建设道路上亟待攻克的关键议题。 

2. 法律职业伦理困境的具体表现 

(一) 律师职业的伦理困境 
在处理法律事务时，律师经常面临利益冲突的复杂局面。一方面，律师可能会遇到同时为多个具有

利益对立的客户服务的情形。如在涉及商业争议的案件中，某律师若先受聘于原告公司甲，随后又在另

一宗与甲公司有竞争关系的案件中代表被告公司乙，这样的双重代理可能导致该律师在维护各方利益时

难以保持公正，存在偏袒某一方的风险，进而侵犯到另一方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律师的个人利益与

客户的利益之间也可能产生矛盾。如为了追求更高的代理费用，律师可能会诱导客户进行不必要的诉讼；

或者在案件处理进程中，过分注重个人名誉与业绩的提升，而忽视了为客户争取最佳利益的原则。 
律师对委托人承担着严格的保密责任，这意味着委托人向律师透露的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信息必

须得到妥善保护。律师保密责任持续存在，即便辩护或代理工作结束，律师保密的对内义务和对外权利

也仍然存在[2]。但在某些特定情境下，律师可能会遭遇保密职责与披露需求之间的冲突。如当律师得知

委托人涉及重大违法犯罪活动，且该行为可能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时，律师将面临一个棘手的抉择。

若坚守保密原则，不向相关机构揭露这一信息，可能会间接允许违法活动持续进行；若选择披露，则违

背了向委托人作出的保密承诺，进而破坏了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信赖基础。 
(二) 法官职业的伦理困境 
在司法审判的庄严舞台上，法官被赋予了秉持公正、公平原则，严格根据法律和事实进行裁决的重

任。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往往让这一理想面临挑战，尤其是人情因素的介入。法官可能会与案件参与者—

—无论是当事人、律师还是其他相关人员——建立亲属或朋友等私人关系，这些关系无形中为法官的裁

决过程蒙上了一层潜在的情感色彩。即便法官内心极力维持公正的天平，这种人情关系的存在也足以在

社会上引发对司法公正性的合理担忧和质疑。正是这种情况导致了法官的伦理困境。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进步，社会舆论对司法审判的聚焦日益显著，尤其是重大案件，往往能激

起社会热议和公众关注。舆论的导向有时可能与法律条文和案件事实存在出入，若法官过度顺应舆论倾

向，可能会偏离独立审判的原则，导致裁决结果偏离公正。若法官完全置舆论于不顾，又可能激起公众

对司法体系的不满情绪，进而削弱司法的公信力。可以看到，法官自由裁量权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既

可以凭借法官的司法技艺对化解纠纷和实现正义起到积极作用，也可能因为法官职业道德素养差异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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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裁量缺乏操作标准而陷入权力行使不当或被滥用的伦理困境[3]。 
(三) 检察官职业的伦理困境 
检察官的核心职责之一在于代表国家提起公诉，有效打击犯罪行为、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秩序。但在

践行这一职责的过程中，检察官必须谨慎地在打击犯罪与确保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人权之间找到一个微

妙的平衡点。实践中检察官有时可能过于追求打击犯罪的成效，而不慎忽视了对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合

法权益的充分保护。如在刑事案件的侦查阶段，检察官可能会过分倚重口供证据，以至于采取不当的审

讯方式以获取嫌疑人的供述，这种行为无意间侵犯了嫌疑人的人身权益。另一方面，若过度倾斜于人权

保障则可能削弱打击犯罪的力度和效率，让一些罪犯得以逃脱法律的制裁，从而影响到社会公平正义的

实现。 
检察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与公安机关及法院既保持着紧密的协作联系又承担着对这两者的监督职

能。在实际执行职务时检察官往往会遇到如何在协作与监督之间找到合理平衡的伦理难题。一方面，为

确保刑事诉讼过程的顺畅进行，检察官需要与公安机关和法院建立和谐高效的协作机制。如在处理重大

刑事案件时，检察官需与公安机关携手合作，共同推进侦查活动，搜集关键证据。这种协作有时可能导

致检察官过于专注于合作本身，而忽略了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合法性的有效监督。另一方面，当检察官

履行其监督职责时可能会顾虑到与公安机关、法院的关系和谐，从而不敢充分行使其监督权力，这可能

会导致监督力度不足，难以切实维护司法公正的原则。即使启动检察监督，检察官既是打击犯罪的公诉

人也是诉讼活动是否合法的法律监督者，双重角色的冲突决定了其在侦查程序中难以保持绝对的超脱和

中立[4]。 

3. 法律职业伦理困境产生的根源 

(一) 法律制度不完善 
1、法律规定的模糊性 
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在律师职业伦理领域尤为突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 39 条及中华全国

律师协会《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第 50~52 条为例，相关条款仅原则性规定律师应避免利益冲突，但未明

确利益冲突的法律定义、类型化判断标准及程序性操作规范。如《律师法》第 39 条未区分直接利益冲突

与间接利益冲突，亦未规定冲突筛查的具体流程；《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虽列举部分冲突情形，但对关

联方冲突、时间范围冲突等特殊场景的覆盖存在漏洞，且“取得书面同意”的豁免程序缺乏实质性风险

评估要求。这种立法模糊导致实践中律师对利益冲突的认定存在极大主观裁量空间，部分律师为规避风

险过度回避委托，而部分律师则利用规范漏洞承接存在潜在冲突的案件，既损害客户权益也削弱司法公

信力。对比美国《律师职业行为示范规则》1.7 条构建的“实质性关联标准”和“知情同意程序”，我国

亟需通过修订《律师法》明确核心概念、建立类型化冲突判断标准、完善程序性指引，形成“原则立法＋

操作细则”的规范体系，以平衡律师执业自由与职业伦理要求。 
2、法律制度的滞后性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新兴应用的快速发展，催生出一系列新兴模式、新兴

业态，然而当前相关法律制度还存在制度空白、制度滞后的情况[5]。新的法律职业伦理挑战层出不穷，

但相应的法律制度却未能及时跟进和完善。随着互联网技术深入法律领域，诸如电子证据的采集、保存

及运用等新型问题应运而生，同时，网络环境下律师的职业操守规范也成为了亟待明确的新课题。当前

的法律制度在这些关键领域内的规定尚显不足，无法为法律从业者提供清晰明确的指导方针，致使他们

在应对这些新兴问题时易于陷入伦理上的两难境地。 
(二) 行业自律机制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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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业协会监管力度不足 
法律职业行业协会在塑造法律从业者行为规范、守护行业伦理标准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

实际运作中，部分行业协会的监管效能存在短板，对于法律从业者违规行为的监测与应对显得力不从心。

以律师协会为例，面对律师违反职业道德的情况，其调查和处罚流程往往繁琐冗长且处罚力度偏轻，难

以形成足够的震慑效应。这种现状导致一些律师在面临伦理抉择时，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外部约束和引导

更容易倾向于采取违背伦理道德的行动。 
2、行业内部激励机制不合理 
行业内部的激励机制对法律从业者的行为模式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目前某些法律职业领域内，激

励机制的设计存在偏颇，过分强调业务成果和经济收益，而相对忽视了伦理道德层面的考量。以律师行

业为例，部分律师事务所对律师的绩效评估主要聚焦于案件数量、收费规模等经济指标，而对于律师在

执业活动中所展现的职业道德水准则关注不足。这种失衡的激励机制往往促使律师在追逐经济利益的驱

动下，容易放松对伦理道德的坚守，进而面临伦理抉择的困境。 
(三) 法律从业者自身素养欠缺 
1、伦理道德意识淡薄 
在法律从业者接受专业教育及培训的过程中，部分人员往往过分聚焦于法律知识与业务技能的积累，

却相对忽略了伦理道德方面的培育。这一倾向致使他们在随后的执业实践中，伦理道德观念淡薄，对法

律职业伦理的重要性缺乏深刻认知。如年轻律师在其执业生涯的起步阶段，他们可能会因追求个人经济

收益而盲目接受各类案件委托，忽视了诸如利益冲突等伦理因素的考量。 
2、自我约束能力不足 
尽管部分法律从业者拥有一定的伦理道德意识，但在应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诱惑与压力时，他们可

能会展现出自我约束力的不足。法官在人情纽带与物质利益的双重诱惑面前，可能会动摇其职业操守的

根基，难以坚守公正审判的底线。律师在面对高额代理费的强烈诱惑时，可能会违背对当事人的保密承

诺，泄露其商业秘密。 

4. 法律职业伦理困境的解决路径 

(一) 完善法律制度 
1、细化法律职业伦理规范 
立法机构应当针对法律职业伦理领域内存在的模糊地带，出台更为详尽且具体的法律条文，以明确

指导律师、法官、检察官等法律从业者在不同情境下的行为规范及操作流程。对于律师利益冲突的判定，

应详尽地罗列出可能构成利益冲突的各类情形，并确立相应的回避机制及处置措施。针对法官在人情关

系干扰下的回避制度，需进一步清晰界定人情关系的范畴与判定标准，以及法官若违反回避规定所需承

担的法律责任，从而确保法律职业的伦理标准得以有效落实。通过完善这些具体的法律规范，为法律从

业者提供清晰明确的行为指引，减少伦理困境的发生。 
2、及时更新法律制度 
随着社会进步和法律实践的演变，法律制度应当适时地进行修订与充实，以满足新兴的法律职业伦

理要求。立法机关应当持续关注法律领域的新挑战与新趋势，深化对新兴法律业务及技术应用的探索，

并据此迅速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针对互联网背景下的法律职业行为准则，应制定专项法律条文，清晰

界定电子证据的有效性标准，以及律师在网络环境中的执业规范等。以及对现有法律制度进行周期性审

查与更新，确保其与时代进步保持同步，为法律从业者应对伦理难题提供坚实的法律后盾。 
(二) 强化行业自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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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行业协会监管职能 
法律职业行业协会亟需强化其监管职能，构建一套严密且高效的行业监管框架。加强对法律从业者

日常执业活动的监督与检查，利用定期巡查机制、投诉举报处理等手段，确保能够迅速识别并纠正从业

者的不当行为。针对违反职业伦理规范的从业者，应实施更为严厉的处罚措施，以提升违规成本，形成

有效震慑。同时建立行业诚信管理体系，将法律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表现纳入个人档案，对表现优异的从

业者给予正面激励与表彰，而对于存在严重违规行为者，则采取行业禁入等严厉措施，以此构建一套强

有力的行业自律与约束机制。 
2、优化行业内部激励机制 
行业协会及相关机构应当致力于优化法律职业内部的激励机制，确保将伦理道德表现作为评估法律

从业者的重要维度。在律师行业中，律师事务所对律师的考核体系应当全面，既要重视业务成就，也要

着重考察律师在执业期间的职业道德水准及诚信记录。对于在伦理道德领域展现卓越表现的律师，应给

予晋升机会、业务推荐等实质性奖励；而对于存在伦理瑕疵的律师，其考核评估中应有所反映，并采取

相应的纪律处分。在法官与检察官行业中，应将公正司法、廉洁自律等伦理准则作为晋升、评优的关键

考量因素。 
(三) 提升法律从业者素养 
1、加强伦理道德教育 
在法律教育的各个阶段，各大教育机构应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整合进课程体系之中，特别需设立专

门的法律职业伦理必修课程，面向法学专业学生。实际上，法律职业伦理中的法官职业伦理、律师职业

伦理、监察官职业伦理等内容都能在中国历史上找到参照和可资借鉴的资源，可以重点将中国传统司法

文化融入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之中，帮助法科生树立对法律的敬畏和信仰[6]。在法律从业者的持续教育及

培训环节中，也应加大对伦理道德内容的融入，定期举办职业道德培训讲座，不断巩固和更新法律从业

者的伦理道德认知。为了增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应利用案例教学、模拟法庭等互动教学模式，让学生

在真实或模拟的法律情境中学习应对伦理挑战的策略，同时提升法律从业者面对伦理困境时的决策与处

理能力。 
2、培养自我约束能力 
法律从业者应高度重视自我修养的增进，致力于培养强大的自我约束力。在日常执业活动中保持高

度的警觉性，坚决抵御外界的诱惑与压力。同时建立一套自我反思的机制至关重要，通过定期审视自己

的执业行为，法律从业者能够及时发现并纠正潜在的伦理问题。律师可以定期复盘案件代理经历，确保

无利益冲突及保密义务的严格遵守；法官则应反思其审判工作，确保司法公正不受人情因素的侵蚀。 

5. 结论 

法律职业伦理困境是当前法律领域亟待解决的关键议题，它对法律职业的稳健前行及法治社会的构

建构成了不小的阻碍。通过细致剖析法律职业伦理困境的具体形态，追溯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包

括完善法律体系、加强行业自律、提升从业者素质等在内的综合解决策略，对于缓解这一困境、增强法

律职业的公信力、促进法治社会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展望未来，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演变和法律

实践的日益丰富多样，法律职业伦理问题仍需持续关注，相关制度和措施需不断优化以适应新的挑战与

需求，确保法律职业始终秉持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引领社会正义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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